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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4_BA_8B_

E5_AE_9E_E4_B8_8A_E7_c122_484605.htm 晚上8点之后，上海

的进口商伊勒公司向广州的批发商高曼公司发了个电传，内

容是：“我向您报价，20吨危地马拉香蕉，一级，每吨3000

元”。电传抵达高曼公司时，办公室里已空无一人。大约11

点，一个关系要好的进口商忠告伊勒，接下来的日子里，香

蕉价格可能会明显攀升。于是伊勒又发出一份电传：“我撤

回原报价，新报价是每吨3300元”。第二天上午，高曼同时

收悉这两份电传。他在回复伊勒的电传中写道：“我接受您

的报价，供应20吨危地马拉香蕉，一级，每吨3000元”。伊

勒应当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供货吗？ 若伊勒和高曼之间就此

内容已成立买卖契约，则伊勒自应按每吨3000元交货。契约

通过要约和与之相应的承诺而成立。这一不言自明的原理，

合同法第25条更有明文规定。 本案中，高曼愿意接受伊勒每

吨香蕉3000元的要约，这一点没有疑问。问题在于，该承诺

是否和伊勒现有的要约相契合？换言之，伊勒第一封电传中

的要约是否因为嗣后的撤回而欠缺，从而使高曼的承诺变得

毫无意义？合同法第16条－第18条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

案：电传进入收件人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要约

到达生效；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之前或者与要约

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要约到达之后的撤回通知，应解释为撤

销通知；撤销的通知系在高曼作出承诺之前到达高曼公司，

因此伊勒的要约失效。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不妨设想一下，

其他条件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伊勒在第一份电传中附带



表示说：“本报价为不可撤销的”。嗣后他后悔了，又发出

了第二封包含撤回的电传。这时依照合同法第19条，伊勒似

乎不可以撤销，一切便取决于高曼是否接受。事实并非如此

。 无论伊勒的要约是否可以撤销，在本案中都不应该有结果

上的不同。通过合理解释第19条的“不得撤销”，固然可以

达到相同的结果。但却会因此遮蔽了第16条、17条以及第26

条中存在的“隐患”。因为不容忽视的是，按照第17条，只

有在事实上存在一个生效的要约时，要约才不可以撤回。而

本案中欠缺的恰好是生效的要约。 要约和承诺一样，均为需

要受领的意思表示。法律上将意思表示区分为两种：需要相

对人受领的和不需要相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不要相对人受

领的意思表示（例如遗嘱）作出（?Abgabe）即生效，而要相

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16条和第26条，在到达

（?zugehen）受领人时才生效。按照第17条2句，即使意思表

示到达相对人，如果撤回先于意思表示或与之同时到达的，

则该意思表示也不生效力。于是问题在于，到达应如何理解

。 值得考虑的似乎有两种观点：要么人们将“到达”理解为

，表示——不管以什么方法——达到（?langen）于受领人的

范围，例如书信投入受领人的信箱，或者电传抵达受领人的

电传打字机；要么人们可以将“到达”和受领人的“知悉”

同等对待。但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倘若到达被等同于受领

人的知悉，那么受领人就可能将“到达”玩弄于股掌之间，

为了阻止表示生效而不去知悉。例如出租人或承租人就可能

对于另一方寄来的解约通知，阻止其生效；为了安全起见，

另一方势必将表示口头提出。倘若到达被等同于单纯的抵达

于受领人，那么表意人又可能不管受领人有无知悉的把握，



就让意思表示到达受领人，（例如将信件置于门口踏垫之下

）。“到达”这一概念的解释，应当适合于双方当时人的利

益。 职是之故，人们以为，知悉实不必要，单纯的“进入于

受领人的势力范围”，也不充分。准确地说，当意思表示“

如此这般”地进入于受领人的势力范围，以至于他在事情的

正常进程中可以知悉该表示的，那么意思表示即到达受领人

（所谓的“受领说”）。此处所谓“如此这般”（so，derart

），包含空间的和时间的成分。意思表示，只有当它达到某

地点，在那里受领人的知悉是可期待的，方始到达。这尽管

对电传没有意义，但对信件却很重要。此外按正常情形可以

期待受领人知悉的时刻，才是意思表示到达的时刻。这在书

信的情形和在电传的情形同样有意义。因为一方的知悉和另

一方的知悉一样，在商业企业只有正常的营业时间是可以期

待的，而在私人之间正常的时间是可以期待的。表示就于此

时到达，受领人在不在场，则无关紧要。 这对于本案意味着

：伊勒的第一封电传，并不是随着其显现于高曼公司的电传

打字机之时，而是在翌日正常的营业时间开始时才到达。就

在这时，伊勒的第二封包含着撤回的电传也到达了。按照合

同法第17条，最初的要约压根儿就没能生效。高曼因此也无

从对之为承诺。关于每吨香蕉3000元的契约也没有成立。 在

这样的结果中，引人注目的是，要约在翌日营业时间开始时

才算到达，在本案中加重了意思表示受领人的负担，而上文

说明“到达”推迟到可得知悉之时的原因，则在于意思表示

受领人的保护。在这里，一种紧张关系——每值法律解释时

（此外在法律制定时也一样）都会出现的——至为明显：解

释法律者除了应当尽可能考虑个案的公正判决之外，对于法



律的确定性，以及为此要求的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也应当念

兹在兹。因此他应当常常以典型事实作为法律解释的基础，

而且应当认为非典型的事实被包含在规则中了，即使该规则

不是直接为它们量身定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